
合 ,統帥部與該事務處的聯合委員會曾於一九五 

二年一月五日舉行第一次會議。此次會議之目的 

在於使雙方之間成立初步的了解與協議，會鏺中 

曾討論聯合國朝鮮復與事務處的組織，分龃委員 

會的龃成、 m事规則、聯合阈統帥部奥聯合 m朝鮮 

復興事務處合作計劃、以及招聘職鉍货施牛民協 

助事宜及經濟援助計劃等問題。在工作計劃之第 

一期， ,際工作由聯合阈統帥部負资，此一聯合 

委員會的任務 s卩在於解決 ^同的間題 ,處理共同 

的職務，並籌備第二期的工作計劃。至^二期時， 

實際工作將由聯合阈朝鮮復興事務處接辦。 

(簽名）RlDGWAY 

文件S/2593andCorr.l 

一九五二年s九〖〗美利堅合衆國駐聯 

合國常任代表爲m照安全理事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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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送聯合國朝鮮統帥部第三十人次 

報吿書事致秘書長節畧 

[ 原件：英文 ] 

[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 ] 

美利堅合衆阈駐聯合阈 i f i 任代表茲向秘書長 

致意，並請査閱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安全现事會 

決議案[S/1588]第六段。該段規定美國躐將聯合 

國統帥部所採行動，擇其重要者，隨時向安全理 

事會提出報吿書。 

茲根據此項決議案，撿奉一九五二年一月十 

六日至三十一日聯合阈統帥部朝鮮戰 3 1 â'ï三十八 

次報吿書，敬煩分發安全理事會备理事阈爲荷。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至三十一 H 

聯合阈統帥部朝鮮戰 3 1第三十八次報吿書 

本人茲提出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至三十一 

曰聯合國統帥部朝鮮戰 3 1第三十八次報吿書。聯 

合國統帥部公報第——四五號至——六〇號已將 

此等戰况詳細說明。 

本報吿書所述期間之大部分，小組代表團的 

會 議 仍 繼 續 討 論 議 程 項 目 三 之 下 的 飛 機 塲 問 題 。 

聯合國統帥部代表耐心地; â不含糊地重申第三十 

七次報吿書[S/2550]中已述及的立m 。 一月十八 

曰的會識中，聯合國統帥部代表 M指出共方一方 

面指控聯合阈統帥部希望延長戰爭狀態，而另一 

方面却堅持建築軍用機堪的嵇利 ,結果將造成停 

戰期間的危險緊張狀態，這棟態度未免不合邏輯。 

一月二十卩l】H , 聯合阈統帥部代表圑再請 j t方 m 

白的表示是否準備於停戰期間增加其空軍力量。 

化方對此問題仍閃鑠其詞，避而不答。 

聯合阈統帥部小組代表 w因誠心希望打破惯 

局，曾於一月二十五日向共方提議兩方之參謀人 

員應舉行聯席會,，立 2卩開始草擬停戰協定中 i , 

於議程項目三兩方已有暫時協識的部分，至於飛 

機塲 B i ] S，則於參謀人 M就其淡判進度提出報吿 

之前，暫不討論。此建 ^輕共方於一月二十七曰 

接受。當時聯合阈統帥部代表曾發表以下聲明： 

"吾人準備於此一墓礎上進行討論，但附有明白的 

了解，卽吾人保留於小組代表圑再舉行會議時重 

新提出限制修建機塲問题的權利。吾人絕不擬改 

變此項目的，特此聲明。 " 

參謀人 M於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第一次會議。 

聯合 W 統帥部代表曾提出 ,於議程項目三的停戰 

協定草案，茲附上其抄本。此一草案乃根據聯合 

阈統帥部第三十六次報吿書[S/2541 ]中所述三項 

m兩is lïïj意的原M 。 此 外 並 曾 同 意 下 列 原 刖 ： 

"n.爲保證軍事停戰的镲定[以利雙方 

高一級的政治會議的進行來得到和平解決 ] , 

雙方承允於停戰協定簽訂生效之後，停止自 

韓阀境內進入增援的軍事人員、作戰飛機、裝 

甲車輛、武器奥彈藥。在雙方協議的限制內 

輪換的軍事人 M須向軍事停戰委員會報吿， 

以便 K成[中立阈 ]監視機構至輕雙方協議的 

後方口岸進行就地監督奥視察。 

" 五 . 雙 方 應 各 派 同 數 委 員 組 織 軍 事 停 

戰 娄 員 會 ， 負 n 監 督 停 戰 協 定 的 ^ 施 並 協 商 

處理任何違反停戰協定的事件。軍事停戰委 

M會應依照下列兩項規定執行其停戰協定所 

規定的監視與視察的職司： 

" (子）在非軍事區內，應由軍事停戰委 

員 會 利 用 由 其 直 接 派 遣 的 聯 合 小 紐 自 行 負 
二-1 ： . 

H ， 

" (丑）在非軍事區外經雙方協議的後方 

口岸及據報發生違反停戰協定事件的地點， 

應 & 成 [ 中 立 阈 ] 代 表 的 監 察 機 構 負 ^ 。 [ 中 

立 國 ] 監 察 機 構 遇 軍 事 停 戰 委 員 會 中 雙 方 或 

任 何 一 方 請 求 調 査 違 反 停 戰 協 定 的 事 件 時 

[中立國]監察機構卽應進行視察。 



" 六 . 雙 方 同 意 邀 請 雙 方 俱 能 接 受 的 未 

參 加 朝 鮮 戰 事 的 [ 中 立 國 ] , 在 其 同 意 之 下 ， 

派逍同數代表，組織監察機構，由軍事停戰 

委員會 f t成其執行本建議第四段及馆五段分 

段（丑）所指的監督與視察職司。[中立闕]監 

察機構遇軍事停戰委員會中雙方或任何一方 

請求時應立 2卩造派視察小組至雙//協議的後 

方口岸及據報曾發生違反停戰協定事件的非 

軍事區以外的地點，執行停戰協定所規定的 

監督奥視察職司，並應將監督與視察的結果 

向軍事停戰委員會提出報吿。[中立阈 ]視察 

小組執行上述職司時，雙方應予以來往雙方 

議定的主耍交通線的充分便利。 " 

本期結束時，雙方參謀人員正舉行會諺，設 

法對停戰協定 t i於議程項目三的部分求得雙方俱 

能接受的草案；但有一了解，卽 1於議程項目三 

的小組代表圑苒行集議時，飛機塲問題將再提出 

B寸倫。 

關於戰俘問題的議程項目四的討論正在逐漸 

進行中，共方仍堅持其强硬態度，主張停戰之後， 

無論每一戰俘是否自願，皆應將其逍返。 ^方力 

言 日 內 s 公 約 的 明 文 規 定 證 明 此 欏 主 張 確 有 根 

據。但是，共方不顧一個事 f f，卽强迫 i t返完全 

違背日內 S公約的人道槪念，也就是保護個人的 

槪 念 。 共 方 論 調 之 含 意 爲 ： l i 於 戰 俘 遣 返 問 題 ， 

日內芨公約之目的在於保護阈家的利益而非保護 

個 人 的 利 益 ， 雖 然 這 一 點 共 方 並 不 肯 坦 白 承 認 。 

伹是 *方雖然想藉宣傳來蒙混 M正問題所在，聯 

合阈統帥部仍然堅決主張自由選擇的原則乃是逍 

返問題最爲公正而且最合人道的解決辦法，這是 

人所盡知而且不町容置疑的。聯 ^阈統帥部對於 

共方所主張的沒有充分理由，不合人道而且以復 

仇爲主的强迫逍返理論表示反對。 

聯合國統帥部對其所作建議之其他部分，亦 

同樣强調，而且提出了最有條理，最完整的理由。 

聯合國統帥部的建議不但對戰俘問題提供最爲合 

理可行的解決方案，同時也提出因戰爭而失所之 

人民歸返故鄉的辦法。不幸而罹戰禍的平民，可 

以利用交換戰俘的極種便利迅速歸返故鄕，儘量 

減 少 無 論 對 他 們 本 人 或 對 有 ^ 的 軍 隊 的 不 便 之 

處。赏行聯合國統帥部所建議的自由選撵條欵， 

可以保證任何人如願留居因戰爭之故飄泊所到的 

地方，亦儘可如此。 

聯合阈統帥部爲了進一步表示其善意及其對 

於赏現對兩方皆最有利之交換戰俘辦法所抱的誠 

懇 I I 望 ,曾提出聯合國統帥部最初提出之戰俘名 

單之修正中文及韓文本，其中列有 i i於每一個人 

的目前所有情報。我方並通知共方聯合阈統帥部 

備有顯於自戰事開始以來所有俘獲人員的補充材 

料 ， 共 方 如 服 以 i l 於 聯 合 國 統 帥 部 & 大 韓 民 國 戰 

俘的同類情報交換，則我方於接到其通知後短時 

間卽可向其提出。 

共方雖然癭次聲言希望早日達成協議，但是 

並不鉱努力求得滿意的解決方案，而且並未採取 

任何積極步驟以消除雙方執爭之點。聯合國統帥 

部 爲 了 加 速 識 程 項 目 之 討 論 ， 決 定 採 取 一 重 耍 

步驟。聯合國統帥部向 *方詳細解釋：爲使截至 

目前爲止阻止兩方成立協議的各棟問題能得到解 

決，雙方皆必須採取積極之步驟：聯合圃統帥部 

繼 乃 提 出 ^ 於 戰 俘 及 平 民 處 理 辦 法 的 協 定 草 案 ， 

其中列有聯合國統帥部認爲對於此一問題的全部 

解 決 係 屬 必 需 的 所 有 項 目 。 （ 協 定 草 案 稿 抄 件 附 

後。）共方對此草案最初的反應不出吾人的預料， 

對聯合國統帥部所提草案中所有 i l於自颗遣返的 

部分一律表示不贊成。 

據共方稱江東的第八號戰俘營曾被聯合國統 

帥部的飛機於一月十四日二十一時襲幣，戰俘中 

死二十人，傷五十五人。共方承認該戰俘營並未 

漆有戰俘營地的標誌。聯合阈統帥部立卽抗議共 

方全然不顧日内 ^公約的人道原則，尤其第二十 

三條的規定。依照該條，所有拘留戰俘的區域皆 

應有明白標逮，以資辨識，而且此等區域不得設 

於軍畧上或戰畧上的軍事目標地或其附近。聯合 

阈統帥部並耍求所有戰俘營及拘留平民的營所皆 

應立卽加漆標誌，使飛機自空中可以見到，同時 

請共方向聯合阈統帥部代表圑通知各處營地的確 

切位置。共方於拖延一時並提出理由不充足的藉 

口之後，對聯合國統帥部的要求表示同意，並提 

出 據 稱 町 表 明 敵 方 區 域 內 所 有 戰 俘 營 位 置 的 材 

料。聯合阈統帥部於對敵方所稱的 « 炸事件詳細 

調査後，證明盟軍方面的飛機於敵方所稱我機舉 

行 g襲時飛至江東附近，其唯一目的在於襲槃該 

區域的軍事目標物。共方並未在戰俘營上漆有標 

誌，而且並未將戰俘營的確切位置通知我方，聯 

^ 國統帥部的飛機究竟是否曾襲幣江東附近的戰 

俘營遂亦無從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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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統帥部應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首席代 

表的請求，曾供給其代表兩人前往板門店會議的 

交通工具，以便他們至該地與朝鮮人民軍司令官 

及中國人民志原i'、軍司令員商淡。聯合國統帥部對 

於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的傳統中立地位完全尊重 

樂 於 對 該 會 有 所 協 助 , 對 * 方 不 顧 阈 際 紅 十 字 會 

委員會所代表的人道槪念，並無正當理由拒不允 

許該會代表前往共方地區內戰俘營一事，殊表遣 

慽 。 共 方 仍 繼 續 阻 止 救 濟 戰 俘 的 工 作 ， 此 完 全 

違背文明世界的行爲準則。 

朝鮮戰線全線敵方軍事行動的性質未見有重 

要變化，因爲兩方的接觸多半限於巡邏隊之間迭 

次的短時間衝突以及敵方小隊的小規模突擊。聯 

合國統帥部各地部隊攻襲前方敵軍陣地，敵方每 

堅强對抗，而且迅速舉行反攻。聯合阈統帥部舉 

行此種襲^之目的有下列諸端：使敵軍傷亡益衆， 

俘獲歒方人員，取得情報，維持聯合國統帥部最高 

作戰效率，及在贳力上及心理上阻撓敵軍採取攻 

勢的計劃。本期內敵軍雖然替換其前線的部隊兩 

師，但敵軍在前線的分佈與陣線並無變化。我方 

現階段的反游黎隊軍事行動已進入第九星期。因 

敵方游幣隊力量日益減弱，與大韓民阈部隊作戰 

的匪軍部隊奥人員數目皆較前滅少。 

西線的巡邏活動仍奥最近數次報吿書中所述 

情 形 相 似 。 聯 合 國 ' 統 帥 部 的 軍 隊 日 夜 在 豊 墓 ， 

Kiyong, Mabang等區域進行襲墼，攻勢頗猛， 

但運用的部隊人員不多。敵軍每次必堅決抵抗， 

並 利 用 猛 烈 的 大 及 迫 槃 礮 火 力 爲 支 援 。 敵 軍 動 

用兵力最多的一次爲一營，於一月二十四日聯合 

阈統帥部軍隊襲槳Mabang區域時對我方頑强抵 

抗。聯合國統帥部的襲幣部隊起初皆能迫敵軍撤 

退，但敏軍每於得到增援之後堅決反抗。敵軍在 

此種防守戰事中並未動用裝甲部隊，但我方的空 

中 及 陸 上 偵 察 皆 發 現 西 線 仍 有 敵 方 裝 甲 部 隊 存 

在。我方每次進行偵察之後，繼卽利用飛機或大 

礮加以轟墼，迫使敵軍設法掩蔽其裝甲部隊，使 

之無法集中於一處。敵軍仍繼續對於前線赏際接 

觸的部隊進行定期輪換，Sagimak區域的中國共 

產軍四十二軍某師已被調囘。 

中線及東線，主要的陸上戰事仍爲由聯合國 

統帥部發動的兩方巡邏隊的磨擦。敵方的軍事行 

動限於夜間以小隊兵力進行巡邏或突墼，次數不 

多。中線及東線小隊戰事發生的次數亦較前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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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吿書所述期間爲少，主要原因爲氣候不佳，使 

戰 線 的 地 部 分 尤 其 東 線 的 地 面 作 戰 較 爲 困 難 。 

在 本 期 內 ， 有 七 日 因 雪 、 低 及 煙 霧 彌 漫 之 故 ， 

地面作戰大受限制，但聯合國統帥部的軍隊 ,分 

別於一月二十一日在Mulguji 一帶一月二十五曰 

在 Y u u s i l—帶發動襲^，戰果良好。在本期內， 

敵軍之分佈僅Mulguji —處有更動；該地敵軍曾 

以當地中共軍隊後備軍接替前線部隊的一部分。 

大韓民阈部隊仍繼續予西南朝鮮的游幣隊以 

嚴重打黎。目前値得攻襲的游 Î » 隊目標已滅少， 

但是消、滅游黎隊的成績仍甚可觀。據估計目前後 

方游 W 隊僅有二千人仍有武裝。又據報目前反游 

擊戰事中被辭斃或俘獲的隊員有許多人原先爲地 

方游隳隊領釉。一部分因爲此穂原因，同時因爲 

游墼隊人員傷亡數目甚衆，目前剩餘的游墼隊分 

子似乎極不願與大韓民國部隊作戰。此種情形， 

加上各隊之間交通奥通 Î凡之不便，使其作戰能力 

大爲滅削。 

摅新近俘獲的敵方人員稱：敵軍正繼續努力 

維持並增進其軍事能力，根據若干中共戰俘的報 

吿，敵方正進行對若干戰鬥部隊加以改組，同時 

似正設法增加其火力。過去三個月來，北朝鮮戰 

俘 的 報 吿 亦 表 示 東 線 北 朝 鮮 軍 阒 無 論 在 後 動 情 

形、戰鬥意志及每單位之兵力方面，皆有所增進。 

此等報吿淸楚表示敵方決心維持並改進在朝鮮的 

軍事能力。目前各穂事赏雖表示敵方準備繼鑌戰 

事，但是截至目前爲 J f c，敵方仍尙無早日採取攻 

勢的確切徵象。 

聯合阈統帥部的海軍部隊在日本海、黄海及 

朝鮮灣活動。擔任封銷及巡邏的艦隊曾在戰線兩 

端向岸上主要交通中心及敵軍陣地開礮森墼，礮 

火幾乎連績不斷，統計在一月伢之最後兩星期所 

用彈藥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高之涫耗率爲高。 

我軍晝夜蕋幣的目的在於防阻敵方改善其補給狀 

3L;敵方沿海之鐵路及公路線以及沿路橋樑屢次 

爲我方切斷。 

我方自朝鮮兩岸的母艦起飛的航空部隊目前 

集中力量斷絕敵方的交通線，敵方鐵路被切斷之 

次數仍不斷增加。此穉飛機同時亦參加毁壤敵方 

補給站及小艇的工作，並襲撃敵軍，爲聯合國統 

帥部地面部隊聲援。陸上墓地之海軍陸戰隊航荽 

隊對敵方軍隊、礮位及後方運輸線同時進行襲黎， 

結杲極佳。歒方高射礮及輕武器火力雖使我方海 

軍及海軍陸戰隊的飛機受到損失，但是我方賴直 



升飛機及封節北朝鮮口岸的艦艇進行困難的營救 

工作，卒能將失事飛機中的若干飛行員救出。 

敵方沿海岸的礮火仍奥聯合阈統帥部的軍艦 

對跺 o我方艦上的礮火 m有飛機在签中指出目標， 

終能破壊敵方礮位，使之不敢再發一彈。本期內 

聯合 w統帥部海面礮隊因能 a速移動，並能以猛 

烈的礮火還幣，艦艇之損壊及人 s之死傷皆得以 

避免。我方海面艦隊仍進行巡察掃雷工作，並毁 

壞時常發現的非法浮雷。戏方的巡邏槺剐 ,日在 

朝鮮 i ' q周海面上窣偵^ 。西岸鈸南浦海岸一帶的 

防守陣地耖我方以無數火箭射^，敵軍慯亡甚衆 o 

我 1；夜間淼炸及騷擾襲^使朝鮮兩岸敵人戰線上 

及後方的陣地皆受擬亂。 

我方兩棲部隊由海路增援海岸附近的聯合阈 

統帥部部隊，並供給北朝鮮沿海聯合阈統帥部所 

佔頟各島嶼上的駐軍。此等兩筏部隊最近擔任之 

特別任務之一爲自沿朝鮮两岸的島喷救出難民約 

二萬人。這些朝鮮人前皆係爲避 ^黨統治而逃至 

此等島嶼。 

我空軍仍繼續對北朝鮮的攻襲，自陸上基地 

起飛的次數*——，九九九次，均係爲支援聯合阈 

統 帥 部 的 軍 事 行 動 。 我 方 新 訂 若 干 限 制 奥 預 防 辦 

法，以免我機空璣時誤炸共方戰俘營內的聯合阈 

統帥部人員。 

我方空襲的主要目標爲有系統地破± J I敵方的 

鐵路及公路交通線，同時對沿敵方主耍後動路線 

之列車、火車頭、車輛及補給站，加以襲繫。上次 

報吿書中已述及一月份最初兩星期我方破壊鐵路 

的工作已轉移至原來目標地以北的若干路線。本 

期 中 我 方 仍 繼 續 這 種 工 作 。 我 方 戰 鬥 淼 炸 機 並 , 

於白晝對新安州至全州的鐵路線及軍隅里至熙川 

間的鐡路線加以襲黎，結果甚爲良好。此外我方 

並以中型 *炸機於夜間襲繫全州及新興洞的鐵路 

橋樑，以輕轟炸機襲幣修理橋樑的工人。 

敵方修理及建築飛機塲的工作顯然已較前緩 

慢。北朝鮮惟一可用的主要飛機塲爲義州及新義 

州機塲，皆在鴨綠江附近。我方中型飛機於一月 

二 十 六 日 至 二 十 七 日 夜 間 飛 襲 新 義 州 的 飛 機 塲 ， 

戰果良好。北朝鮮所有其他適合於噴射機起飛之 

機塲皆無活動，且已失去效用，故無須再加襲黎。 

共方米格式十五號截難飛機與我方戰鬥機的 

空戰仍僅偶然有之。本期內據我方偵察所知，米 

格式十五號機共計出飛二千次。但是，其中僅極 

少數敵機有與聯合國統帥部飛機一戰的銳氣。聯 

合 阈 統 帥 部 的 飛 機 深 入 敵 方 區 域 從 事 掃 蕩 工 作 

時，雖然《 jj列陣出動的飛機遠不如敵機數目之 

多，但計 ,毁慯米格式十五號機三十一架。空戰 

活動以一月二十五日爲最烈；當日我飛行員會遇 

見敵機二百九十七架，將其黎毁十架，擊傷四架。 

其中有三架敵機乃我飛行員於護送非武裝之直升 

飛機時所 ^毀，而該直升飛機當時正從事援救因 

飛機失事俯衝降落於敵方戰線後頗遠地點的我方 

飛行M 。 
因戰線全線地面部隊的活動一般滅少， S中 

密切支援的需耍較前滅低。但是，聯合阈統帥部 

的偵察機及戰鬥轟炸機仍在敵方戰線之後經常巡 

邏。搜索陸上的目標及關於敵軍分佈的情報。因 

此楝軍事活動的結果 ,敵軍傷亡人數計三百四十 

八人，毁損之礮位計九十七處，毁損之敵方掩體 

工事計八十七處。此外，我方中型轟炸機並輕常 

對聯合 m統帥部地面部隊所指定的 *方作戰陣地 

於夜間舉行莶襲。 

聯 P I 統 帥 部 仍 極 需 耍 飛 機 儘 先 a 速 運 送 人 

員與補給。孜方戰鬥貨運機共計出飛三千零三十 

六次，飛速補給及器械七千零十八噸至以朝鮮爲 

基地的聯合阈統帥部部隊。此項噸數中包括來往 

日本及朝鮮墓地之間的聯合阈統帥部傷病人員在 

內。 

本期內，據報並無敵機在聯合阈統帥部上签 

從事軍事活動。 

慶 祝 農 暦 新 年 期 中 ， 聯 合 國 統 帥 部 的 傳 單 、 

播音器播講及無線電廣播會强調聯合阈爲求新年 

中重建朝鮮和平而作之努力。我方賴上述各種媒 

介提醒北朝鮮及中共士兵一年以來發動侵畧的共 

產領釉何等殘酷地任意犧牲其袍澤的生命。我方 

並說明聯合阈方面 ,於戰俘自願遣返問題所提的 

建議，並指出共方却將俘獲的朝鮮士兵編入在外 

國人控制下的軍隊，强迫他們對本國作戰。我方 

仍 特 別 注 意 宣 傳 , 於 停 戰 談 判 中 聯 合 阈 統 帥 部 所 

提建設性建議的詳細事赏，以及 *方之一再阻礙 

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期間內，爲供聯合闕統帥部朝鮮救濟 

及經濟援助計劃之需要，我方撥供的物資器材共 

計約値二億三千萬美元。其中約値九千九百萬美 

元的物資器材業已交貨。總數二億三千萬美元中， 

計有二億零八百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四十八美元係 

自美國劃撥之欵項中撥給，其中價値八千一百三 



十 七 萬 九 千 零 二 十 九 美 元 的 物 資 器 材 業 已 交 貨 。 

總數中並包括其他聯合阈會員阈及私立救濟機關 

的捐助，共計約値二千一百四十九萬四千四百四 

十美元，其中價値一千七百二十二萬四千零三十 

三美元的物資業已交貨。上述二億三千萬美元之 

耱數中，約値二千一百七十萬美元的物資係以經 

濟合作總署之欵項購置。 

據報吿，十二月後半月難民中尙須供以適當 

的居所者，計在江原道有二千三百八十三人，在 

忠淸南道有一千一百三十七人。此外，全羅南道 

尙 有 自 三 十 八 度 線 以 南 西 部 沿 海 島 嶼 新 來 的 難 

民，爲數甚衆。一般說來，東部各省的難民問題 

已相當穏定，但是西部各省則無論各省省內，或 

各省之間流動之難民數目仍甚大。 

公共衞生方面，據報吿傳染流行不廣，足見 

我方積極進行的全朝鮮防疫運動收效之大。在朝 

鮮聯合國平民援助事宜 ^部所屬丹麥醫藥人員指 

導之下進行的防癆注射（bacillus Calmette Gué-

rin)運動最近卽—町依計劃在漢城區域發動。義大 

利醫療隊亦奥我方合作，並允我方使用其設施。 

通貨膨脹對於備受戰爭摧殘的朝鮮經濟仍爲 

一 齩 重 威 脅 。 聯 合 國 統 帥 部 現 正 採 取 積 極 步 驟 ， 

儘可能使惡性通貨膨脹不致發生。 

附件一 

關於議程項目三的停戰協定草案 

聯合阈軍總司令一方與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及 

中國人民志默軍司令員另一方關於韓國軍事 

停戰的協定。 

序 言 

下列簽署人，聯合阈軍總司令一方奥朝鮮人 

民軍最高司令官及中阈人民志服軍司令員另一 

方，爲停止造成雙方巨大痛苦與流血的韓國衝突， 

並旨在確立足以保證在韓阈的敵對行爲與一切武 

裝行動完全停止的停戰，以待最後和平解決的達 

成，茲各自，共同，並相互同意接受下列條欵中 

所载的停戰條件奥規定，並受其約束奥管轄，此 

等條件與規定的用意純 à軍事性質並僅適用於在 

韓國的交戰雙方。 

第一條 

軍事分界線奥非軍事區 

一. 茲同意確定一軍事分界線，雙方各由此 

線後返二公里，以便在敵對軍隊之間建立一非軍 

事區。茲並同意建立一非軍事區作爲緩衝區，以 

防止發生可能導致敵對行爲復發的事件。 

二. 軍事分界的位贳如下： 

三. 非軍事區以後述的北緣與南緣確定之： 

m.軍事分界線桉照後述設立的軍事停戰委 

員會的指示加以明白標誌。敵對雙方司令官在非 

軍事區與其各自地區間的邊界沿線樹立適當標誌 

物。軍事停戰委員會監督所有設置在軍事分界線 

與非軍事區兩緣沿線的標誌物的樹立。 

五. 漢江口的水面，其一岸受一方控制而另 

一岸受他方控制處，向雙方民用航運開放。漢江 

口的航運規則由軍事停戰委員會規定之。 

六. 雙方均不得在非軍事區內，或自非軍事 

區，或向非軍事區進行任何敵對行爲。 

七 . 非經軍事停戰委員會特許，任何軍人或 

平民不准越過軍事分界線。 

八. 非軍事區內的任何軍人或平民，非經其 

所要求進入地區的司令官的特許，不准進入軍事 

控制下的地區。 

九. 除奥辦理民政及救濟有關的人員及經軍 

事停戰委員會特許進入的人員以外，任何軍事或 

平民不准進入非軍事區。 

十 .非軍事區的軍事分界線以南部分的民政 

奥救濟由聯合阈軍總司令負責；非軍事區的軍事 

分界線以北部分的民政與救濟由朝鮮人民軍最高 

司令官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共同負責。爲辦 

理民政與救濟而被准許進入非軍事區的軍人或平 

民的人數分別由各方司令官決定之，但任何一方 

批准的總人數在任何時候不得超過一千。民政警 

察的人數及其所携帶的武器由軍事停戰委員會規 

定之。其他人員非經軍事停戰委員會特許不得携 

帶武器。 

十 一 . 本 條 的 任 何 規 定 均 不 得 解 釋 爲 防 礙 軍 

事停戰委員會，其助理人員、其聯合觀察小組及 

小組助理人員，後述設立的中立阈監察機構，其 

助理人員，其中立國視察小組及小組助理人員， 

以及任何經軍事停戰委員會特許進入非軍事區的 

其他人員、物資與裝備出入非軍事區奥在非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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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移動的完全自由。非軍事區內的兩地不能由 

全部在非軍事區£〔內的通道相聯接時，爲往來於 

此兩地之間所必經的通道的通過任何一方軍事控 

制下的地區移動便利應予准許。 

m 二條 

停火與停戰的具體安徘 

甲.通fif! 

一. 敵對雙方司令官命令並保證其控制下的 

一切武裝力量，包括陸、海、空軍的一切部隊與人 

M ,完全停止在韓國的一切敵對行爲，此類敵對 

行爲的完全停止自本停戰協定簽字後……小時起 

生效。（本停戰協定其餘各項規定的生效 B期奥 

時閩見第三十七頁本停戰協定第六十六欵）。 

二. 敵對雙方司令官： 

(子）除本停戰協定中另有規定外，在本停 

戰協定生效後七十二小小時內自非軍事區撤出其 

一切軍事力量，供應與裝備，並銷毁非軍事區內 

的一切工事。軍事力量撤出非軍事區後，所有知 

悉存在於非軍事區內的爆破物、地雷陣地、鐵絲網 

以及其他危及軍事停戰委員會或其聯合觀察小組 

人員安全通行的危險物，由設置此等危險物的軍 

隊的司令官報吿軍事停戰委員會。所有此等危險 

物須按照軍事停戰委員會的指示，並在其監督下 

自非軍事區內撤除。嗣後，除由軍事停戰委員會 

所特別耍求並經敵對雙方司令官同意的警察性部 

隊及本停戰協定第十欵及第十一欵所批淮的人 H 

以外， «方任何人員均不准進入非軍事區； 

(丑）在本停戰協定生效後五天內自對方在 

韓國的後方與海面及沿海島嶼撤出其一切軍事力 

量，供應奥裝備。如此等軍事力量逾期不撤，又 

無雙方同意的和有效的延期撤出的理由，則對方 

爲維持治安，有櫳採取任何其所認爲必要的行動。 

上述"沿海島嶼"一詞係指在本停戰協定生效時雖 

爲一方所佔領，而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則 

爲對方所控制的島嶼。"海面"一詞係指平均低潮 

時距海岸三哩之內的海面，但雙方特別同意聯合 

國軍總司令保持控制，並得繼續佔頟白翎島、大 

靑島、小靑島、延坪島及隅島； 

( 寅 ） 停 止 自 韓 國 境 外 進 入 增 援 的 軍 事 人 

員；但在一人換一人的基礎上之人員奥部隊之輪 

換則予准許，任何一方在任何一個月份內不得進 

入韓國七萬五千人以上的軍事人員，如一方軍事 

人員的進入將使該方自本停戰協定生效之日以來 

所進入韓阈的軍事人員耱數超過該方自同日以來 

離開韓阈的軍事人員的累積總數時，則該方的任 

何軍事人 M卽不得進入韓阈。 i j於軍事人員的到 

i l與離開韓阈須每日向軍事停戰委員會及中立阈 

監察機構提出報吿：此項報吿須包括入境奥離境 

的地點及每一地點入境與離境人員的數目，但不 

包括海陸空述輸隊前來或離開朝鮮從事日 t後動 

活動的正常工作人員； 

( 卯 ） 停 止 自 韓 阈 境 外 進 入 增 援 的 作 戰 飛 

機、裝甲車輛、武器奥彈藥：但此項規定並不禁止 

在不超出在停戰協定生效時之水準的條件下，補 

充此等物件。 i i於此等物件的每批輸入須向軍事 

停戰委員會及中立阈監察機構提出報吿；此項報 

吿中須說明被替換的物件的處置情况； 

(辰）除以下明白指定者外，停Jfc修理、擴充 

及改善現有的飛機塲奥飛行設備，及新建飛機塲 

或添贳飛行設備。但本協定並不禁止維持停戰協 

定簽訂時現有的飛機塲及飛行設備。雙方並同意 

下列飛機塲及飛行設備得加以修理，維持可用的 

狀態，但現有的跑道不得加寬或延長： 

聯合阈統帥部軍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 

事控制下的區域： 1 ;軍軍事控制下的區域 

(各飛機塲由雙方同意指定之。） 

(巳）於本停戰協定生效之後十五日內，及 

嗣後每星期向軍事停戰委員會及中立國監察機構 

報吿各 S指揮下的全部海睦荽軍主要單位在韓阈 

或其領海的確切位置。地面部隊一圑或相當的單 

位、船隻一千五百噸以上、及^軍一隊以上昝視爲 

"主耍單位''； 

(午）不得重新部署或集中軍事力量、補給、 

軍火與軍械、因而增加其對於另一方的攻鹡能力； 

(未）保證對其各自指揮下的違反本停戰協 

定中任何規定的人員予以適當懲罰； 

(申）在坶葬地點見於記谶的情况下，准許 

對方的墓地註佌人員進入其軍事控制下的韓阈地 

區，以便掘出並運走該方已死的軍事人員，包括 

已死的戰俘的屍體； 

(酉）在軍事停戰委員會及其聯合視察小組 

與中立國監察機構及其中立阈視察小組執行其後 

述指定的職司與任務時，絵予充分保護及一切可 

能的協助與合作。在中立國監察機構及其中立國 



視察小組經由主耍交通線自雙方 l ï ï l 意的口岸往返 

時，以及自據報發生違反本停戰協定事件的地點 

往返時，應給予通行的完全自由； 

(戌）供給軍事停戰委員會奥中立阈監察機 

構及其所屬小組所需的後動支援，包括通詋奥運 

輸的便利。聯合阈軍總司令應在軍事停戰委 1 4會 

總部所在地興築並維持一適用的飛機塲。 

三. 本停戰協定適用於雙 J j軍事控制下的一 

切敵對的地面軍事力量。此等地面軍事力量須尊 

重非軍事區及對方控制下的地展。 

四. 本停戰協定適用於一切敵對的海上軍事 

力量。此等海上軍事力量須尊重鄰近非軍事區及 

對方軍事搽制下的韓阈陸地的海面，皆以沿岸的 

海面爲限。 

五. 本停戰協定適用於一切敵對的签軍軍事 

力量。此等 ^中軍事力量須尊重非軍事區與對方 

控制下的地區以及鄰近此 *地展的海面的上空。 

六. 遨守並執行本停戰協定條欵奥規定的 W 

任屬於本停戰協定的簽署人及其繼任的司令官。 

敵對雙方司佘官須分別在其指揮下的軍隊中採取 

一切必耍的措施與辦法，以保證其所有部 U .澈底 

遵守本停戰協定的全部规定。敵對雙方司令官須 

相互積極合作，並奥軍事停戰委員會及中立阈監 

察機構積極合作，以求得對本停戰協定全部规定 

的文字奥精祌的迤守。 

七 . 軍事停戰委員會奥中立 W 監察機構及其 

各自所屬小組的工作费用由敵對雙方-个-均負擔。 

乙 .軍事停戰委員會 

(一）組成 

八. 成立軍事停戰委 M會。 

九. 軍 事 停 戰 委 員 會 由 十 名 高 級 官 員 鈕 成 ， 

其中五名由聯合阈軍總司令指派，五名由朝鮮人 

民軍最高司令官與中國人民志駄.軍司令員共同指 

派。委員十人中，雙方各三名應屬將級，其中最 

高銥者不得在少將或海軍少將以上；其餘雙方各 

二人可爲少將、准將、上校或其同級者。 

十 .軍事停戰委員會委員得依其需要使用參 

謀助理人員。 

十一.軍事停戰委員會ff i懾必耍的行政人員 

以設立秘書處，負 M協助該委員會執行紀錄、文 

書、與通譯的職司。雙方各在秘書處指派秘書長 

一人，助理秘書長一人及爲協助秘書處所必需的 

文牘與奪門技術人員。 ^錄以英文、韓文與中文 

爲之，三 f t文字同樣有效。 

十二.（子）軍事停戰委舆會配備十五個聯合 

觀察小組以爲協助。 

(丑）每一聯合觀察小翁i由〖几!至六名校綏W-

官糾成，其中半數由聯合阈軍總司佘指派，半數 

由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與中阈人民志厫,軍司令 

員 i t同指派。聯合觀察小龃工作所需的附屬人員 

如司機、文牘、譯員等由雙方供給之。 

(二 )職司與權力 

十三 .軍事停戰委 M會的総任務爲觀察雙方 

遵守本停戰協定的一切條钦與規定。 

十四 .軍事停戰委 M會的任務奥 A任亦爲偵 

察違反本停戰協定條欵與規定的齩重事件，並於 

此等事件尙未威脅到未達反方面軍隊的安全以前 

提出報吿。餒重違反事件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子）任何增援的空、海、陸軍部隊之進入朝 
鮮； 

(丑）任何增援的作戰飛機、裝甲車輛、武器 

與彈藥之進入朝鮮。 

(寅）除(浪二項（辰）钦者指定以外的現有飛 

機塲及飛行設備的修琊、擗充與改善，及新飛機 

壌與新-飛行設備的興建。 

(卯）11：何一方重新部署或集中其軍事力 

量、補給、軍火奥軍械，因而增加其對於另一方的 

攻 ^ 能 力 。 

(辰)任何一方違反本停戰協定第一及第二 

條所、钹觀於非軍事區的協議。 

十 五 . 軍 事 停 戰 委 員 會 ： 

(子）設總部於非軍事區界線內的地點，最 

初應設於板門店附近； 

(丑 )作爲聯合機構進行工作，不設主 m ； 

( 寅）採用其本身隨時認爲必要的辦事細 

則； 

(卯）監督本停戰協定中 1於非軍事區各規 

定的執行； 

(辰）指導聯合觀察小組的工作，該小組設 

立的任務爲協助監督本停戰協定中關於非軍事區 

各規定的執行； 

(巳）將自中立阈監察機構所收到的一切, 

於違反本停戰協定事件的調査報吿及一切其他報 

吿與會議紀錄立卽轉交敵對雙方司令官； 

(午）對戰俘交換委員會及平民返鄕委員會 

的工作給予協助與督導； 



(未）擔任敵對雙方司令官間傳遞信息的中 

介；但上述規定不得解釋爲徘除前述司令官採用 

其願意採用的任何其他方法相互傳遞信息； 

(申）製發其工作人員及其聯合觀察小糾的 

證明文件奥臂章，以及在執行其職務時所使兩的 

一切車輛、飛機奥船隻的識別標誌。 

十六 .軍事停戰委員會或其中任何一方首席 

委員有權派逍聯合觀察小組調査摅稱或據報發生 

於非軍事區的違反本停戰協定的事件；但該委員 

會中任何一方首席委員在任何時候不得派逍尙未 

爲軍事停戰委員會派出的聯合觀察小組的半數以 

上。 

十七 .軍事停戰委員會或其中任何一方首席 

委員有權請求中立阈監察機構至非軍事區以外摅 

稱或據報發生違反本停戰協定事件之地點進行特 

別觀察奥視察。 

十 八 . 軍 事 停 戰 委 員 會 確 定 違 反 本 停 戰 協 定 

的事件業已發生時，須立卽將該達反協定事件報 

吿敵對雙方司令官。 

十九 .軍事停戰委員會確定某項違反本停戰 

協定的事件業已獲得滿意糾正時，須向敵對雙方 

司令官提出報吿。 

(三）通則 

二十 .軍事停戰委員會每日開會。 I T 方首席 

委員得協議不超過五天的休會；伹任何一方首席 

委員得以二十四小時以前的通知終止此項休會。 

二十一.軍事停戰委員會一切會; t f î i錄的副 

本 躐 在 每 次 會 議 後 八 小 時 內 送 交 敵 對 雙 方 司 令 

官。 

二十二 .聯合觀察小組向軍事停戰委員會提 

出每日報吿，並提出此等小糾所認爲必需或該委 

員會所耍求的特別報吿。 

二十三 .軍事停戰委員會保持本停戰協定所 

规定的報吿及會議紀錄的雙份檔案。該委員會有 

權保存爲進行其工作所必需的其他報吿、紀錄等 

的雙伢檔案。該委員會最後解散時，將上述檔案 

分交雙方各一伢。 

二十四 .軍事停戰委員會得向敵對雙方司令 

官提出對於本停戰協定的修正或增補的建議。此 

等 修 改 建 議 一 般 地 應 以 保 證 更 有 效 的 停 戰 爲 目 

的。 

二十五 .軍事停戰委員會任何委員有權與指 

派其職務的本方司令官直接通 Î凡。 

丙.中立（非戰鬥）國 

監察機構 

(一）組成 

二 十 六 . 成 立 中 立 圃 監 察 機 構 。 

二十七 .中立國監察機構由六名高銃軍官組 

成，其中三名由聯合阈軍總司令所提名的中立阈， 

卽... .，.. . .奥.. . .指派，兩名由朝鮮人民軍最 

高 司 令 官 奥 中 阈 人 民 志 娆 ; 軍 司 令 員 所 * 同 提 名 

的中立國，卽.. . .， . . . .奥.. . .指派。本停戰協 

定 所 用 " 中 立 — 詞 的 定 義 爲 未 有 戰 鬥 部 隊 參 

加在韓國的敵對行爲的國家。被指派參加該機構 

的委員得自指派阈家的武裝部隊中派出。每一委 

員須指定一候補委員，以出席該正式委員因任何 

理由而不能出席的會識。此等候補娄員須與正式 

委員屬於同一阈籍。一方所提名的中立國委員出 

席的人數奥另一方所提名的中立阈出席的人數相 

等 時 ， 中 立 阈 監 機 構 卽 得 採 取 行 劻 。 

二十八 .中立國監察機構的委員得依其需耍 

使用由各該中立阈所供給的參謀助理人員。此等 

參謀助理人員得被指派爲該機構的候補委員。 

二 十 九 . 中 立 國 監 察 機 構 所 必 需 的 行 政 人 員 

須請由中立阈供給，以設立秘書處，負資協助該 

機構執行必要的記錄、文書、奥通,的職司。 

三十.（子）中立阈監察機構配備四十個中立 

國觀察小組以爲協助；中立國視察小組僅向中立 

國監察機構負責，向其報吿並受其指導。 

(丑）每一中立國視察小組由不少於四名的 

軍官組成。該項軍官以校級爲宜，其中半數出自 

聯合國軍總司令所提名的中立國，半數出自朝鮮 

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奥中國人民志I、軍司令員所共 

同提名的中立國。被指派參加中立國視察小組的 

組員得自指派國家的武裝部隊中派出。爲便於各 

小組執行其職司，得視情 ^需耍設立由不少於兩 

名組員組成的分組，該兩組員中一名出自聯合國 

軍總司舍所提名的中立國，一名出自朝鮮人民軍 

最高司令官與中國人民志) â ; 軍司令員所*同提名 

的中立國。附屬人員如司機、文牘、譯員、通 ÎA人 

員、以及各小組爲執行其任務所需的裝具，由各 

方司令官按照需要供給之。 

(二 )職司奥權力 

三十一 .中立國監察機構的任務爲執行本停 

戰協定所規定的觀察、監督、與監視的職司，並將 

此等觀察與視察的結果報吿軍事停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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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三 十 二 . 中 立 阈 監 察 機 構 ： 

(子）設耱部於軍事停戰委 M會總部附近； 

( 丑）採用其本身隨時認爲必要的辦事細 

(寅）經由其委員及其中立阈視察小紐在本 

停戰協定第三十三欵所開列的口岸，及在據報或 

據傳發生違反本停戰協定事件的地點觀察本停戰 

協定各項规定的執行。但本項規定不得解釋爲授 

權視察或撿査任何飛機、 s克車、車輛、船隻或其 

他軍器或軍械的設訐或特點。 

(卯）指 ^並監督中立國視察小組的工作。 

(辰）在聯合阈軍總司令的軍事柊制地區內 

派駐十五個以下的中立阈視察小組；在朝鮮人民 

軍最高司令官與中阈人民志氣軍司令滅的軍事控 

制地區內派駐十五個以下的中立阈視察小糾；另 

設十個以下的機動中立阈小組爲後備；機動中立 

阈視察小組中應軍事停戰委員會中任何一方首席 

委 M之請求而派出者在任何時候不得超過五個。 

(已）在前項規定的範圍內，不遲延地進行 

對據報違反本停戰協定事件的調査，包括軍事停 

戰委員會或該委員會中任何一方首席委員所請求 

進行的調査。 

(午）製發其工作人 M及其中立阈視察小組 

的證明文件奥臂章，以及在執行其任務時所使用 

的一切車輛、飛機與船隻的識別標誌。 

三 十 三 . 中 立 阈 視 察 小 糾 添 駐 韓 W 下 列 各 

地，在备該地三十哩半徑之內應 m許其自由活動： 

聯合國軍軍 朝鮮人民軍與中阈人民 

事控制地區 志 ^ 軍 軍 事 控 制 地 區 

漢城（包括仁川） 新義州 

襄陽 滿浦鎭（包括江界） 

忠州 惠山鈸 

大田 會寧 

安東 淸津 

全州（包括羣山） 新安州 

大邱 咸典（包括典南） 

黄州 牛壤（包括鎭南浦） 

順天 元山 

釜山 碧潼 

⋯ ⋯ 城津 

⋯ ⋯ 海州 

(三）通則 

三十四.中立國監察機構每日開會。中立阈監 

察機構的委員得協議不超過五天的休會，但任何 
委員得以二十四小時以前的通知終止此項休會。 

三十五 .中立國監察機構一切會議記錄的副 

本應在每次會議後四十八小時內送交軍事停戰委 

員會。記錄以英文、韓文或中文爲之。 

三十六.中立阈視察小組須就其監督、觀察、 

視察奥調査的結果向中立阈監察機構提出每 H報 

吿，並提出此等小組所認爲必需或該機構所要求 

的特別報吿。報吿得由小組全體或該組的個別組 

H—人或數人提出之。 

三十七 .中立阈監察機構應將中立阈視察小 

組所提出的報吿，依其收到的報吿所使用的文字， 

不遲延地送交軍事停戰委員會。此等報吿不得以 

翊譯或審定的手續加以延擱。軍事停戰委員會中 

任何一方首席委 M召請時，中立 M監察機構的委 

M卽須列m w-事停戰委风會，以說明任何提出的 

報吿。 

三十八 .中立阈監察機構保存本停戰協定所 

規定的報吿及其會議記錄的雙伢檔案。該機構有 

權保存爲進行其工作所必需的其他報吿、記錄等 

的雙伢檔案。該機構最後解散時，將上述檔案分 

交 I I方各一份。 

三十九 .中立阈監察機構得向軍事停戰委 M 

會提出對於本停戰協定的修正或增補的建 ^。此 

等 修 改 建 議 一 般 地 應 以 保 證 更 有 效 的 停 戰 爲 目 

的。 

ra十.中立阈監^機構或該委M會的任何委 

員有權與軍事停戰委員會任何委凤通 Î I聯絡。 

附件二 

關於議程項目四的停戰協定草案 

^ 三 條 

s 於 戰 俘 的 安 排 

一. 本停戰協定簽訂後，各方應立卽准許 M 

際紅十字會委員會的代表進入其軍事控制下的區 

域，許其行使通常及傳統的職司與服務。 

各 方 應 ： 

(子）將該方戰俘營及設備的確切地點通知 

阈際紅十字會委員會的代表； 

(丑）准許並使上述代表町隨時自由訪 f S l 任 

何地點的此等戰俘營及設備； 

(寅）准許並使上述代表 W將救濟品携入此 

等戰俘營及設備分發或監督其分發； 

(卯）准許並使上述代表可個別訪間戰俘； 

(辰）准許並使上使代表町協助並觀察本停 

戰 協 定 ^ 於 戰 俘 問 題 規 定 的 執 行 。 

二. 本停戰協定生效後，各/ /應立卽開始辦 

理 戰 俘 的 釋 放 或 遣 返 與 平 民 的 ， c |g方應竭力 

加速辦理此槠計劃，以便趕她—¥"以-更成，儘量減 

少延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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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重 病 重 傷 戰 俘 須 予 首 先 逭 返 。 在 ^ 能 範 

圍內此等戰俘須由被俘的醫務人員伴同照料。 

ra.於板門店或戰俘交換委員會選定的其他 

地點交換戰俘。 

五. 所有戰俘應依照下列規定釋放。 

六 . 戰俘應於下列墓礎上遣返： 

(子）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軍收容的 

戰俘願意造返者應與! n i數聯合國統帥部收容的戰 

俘願意遣返者交換。 

(丑）其後聯合阈統帥部應逍返所收容的戰 

俘願意遣返者，並移交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 

日居住於北緯三十八度以南而！&意前往另一方軍 

事控制下的區域者，以交換同數目之： 

(一） 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 m軍所拘留 

的外籍平民願意遣返者； 

(二） 其他願意逍返之人，一九五〇年六月 

二十五日居住在北緯三十八度以南，而在簽訂本 

停戰協定時無論由於何械原因爲朝鮮人民軍服役 

者； 

(三） 其他願意遣返的平民一九五〇年六月 

二十五日居住在北緯三十八度以南，而在本停戰 

協定簽訂時在朝鮮人民軍及中阈人民志)! <軍軍事 

控制下的領土者。 

(寅）上述的交換完成後，任何戰俘願意逍 

返而仍在聯合國統帥部收容下者，應將其逍返， 

不得稽延。 

七 . 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及中阈人民志願 

軍司令員鄭重承諾，依照上文第六項（丑）及（寅） 

接收的戰俘嗣後絕不准許或强迫其對聯合國統帥 

部作戰。 

八. 任 何 一 方 收 容 下 的 戰 俘 不 ^ 意 遣 返 或 移 

交者於提具書面保證嗣後在在朝鮮衝突中絕不對 

任一方作戰之後應解除其戰俘身伢。 

九. 凡在聯合國統帥部收容下之人，雖在一 . 

九 五 〇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居 住 在 北 緯 三 十 八 度 以 

南，但經分類爲被拘留的平民者，如經表示嵐意， 

應准許並協助前往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及中國 

人民志願軍司令員軍事控制下的區域。 

十 .所有於本停戰協定簽訂時在聯合國軍耱 

司令軍事控制下區域內的平民，於一九五〇年六 

月二十五日居住於北緯三十八度以北者，如輕表 

示願意，應淮許並協助其前往朝鮮人民軍最高司 

令 官 及 中 國 人 民 志 E i 軍 司 令 員 軍 事 控 制 下 的 區 

域；所有在簽訂停戰協定時在朝鮮人民軍最高司 

令 官 及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軍 事 控 制 下 區 域 內 的 平 

民，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乃居住於北緯三 

十八度以南，且並未依摅本停戰協定笫六項（丑） 

(三）造返者，如經表示歉意，應准許並協助其前 

往聯合阈軍總司令軍事控制下的區域。 

十 一 . 本 停 戰 協 定 簽 訂 後 ， 卽 成 立 戰 俘 交 換 

委員會。該委員會由雙方各三名校級軍官組成。 

雙方應請阈際紅十字會委 M會派代表一名，擔任 

戰俘交換委員會的技術顧問。戰俘交換委員會應 

在軍事停戰委員會的耱監督下進行其職司，其總 

部設於軍事停戰委員會綏部附近。戰俘交換委 I I 

會 的 使 命 爲 監 督 ' , 方 货 施 本 停 戰 協 定 中 有 ^ 釋 

放，交換及逍返戰俘的所有規定；協調戰俘自雙 

方戰俘營到逹戰俘交接地點的時間；必要時製訂 

有 1 重 病 重 傷 戰 俘 的 運 送 及 蹦 利 所 需 的 特 殊 安 

排；與第十二項規定設立的委員會調配交換平民 

之到逹問題；及赏施第六項指示之赏際交換事宜。 

戰俘交換委員會得選定其他交接地點。戰俘交換 

委 員 會 對 關 於 其 使 命 的 任 何 問 題 不 能 同 意 時 ， m 

將此問題交由軍事停戰委員會決定。 

十 本 停 戰 協 定 簽 訂 後 ， 卽 設 立 平 民 遣 返 

委員會。該委員會由雙方各二名校鈸軍官組成。 

雙方應請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派代表一名，無表 

決權擔任委員會主席。不民交換委員會應在軍事 

停戰委員會的耱監督下進行其職司，其耱部設於 

軍事停戰委員會耱部附近。平民交換委員會的使 

命爲監督雙方赏施本停戰協定第六（丑）九、十、諸 

項 ^ 於 造 返 平 民 的 規 定 ， 但 到 i l 交 接 地 點 的 時 間 

及赏施^六項（丑）规定之赏際交換事宜應奥第十 

一項規定設立的委員會調配。平民交換委員會應 

於設定的交接地點之外，選定地點，准許並非依 

據笫六項（丑）交換的-i'
:
民越過非軍事區。平民交 

換委員會對 ,於其使命的任何問題不能同意時應 

將此問題交由軍事停戰委員會決定。 

十三 .爲保證本停戰協定^六、八、九、十諸 

段規定的 f i於 i t返的選擇並非在威脅之下爲之， 

而係當事者個人自由行動，應准許國際紅十字會 

委員會代表在戰俘交接地點訪問所有戰俘，並在 

备 方 所 設 分 佈 適 當 之 訪 問 地 點 訪 問 上 文 第 六 

(丑）、九、十諸段所述的所有人。國際紅十字會委 

員會代表每日向軍事停戰委員會報吿當日訪問諸 

人中)I、意前往另一方軍事控制區域者的姓名。雙
： 

方同意於阈際紅十字會委員會執行是項職司時奥 

之充分合作。雙 7 /並同意供給對於加速訪問之進 

行及給予平民自訪問地點至越過非軍事區域地點 



之 交 通 工 具 均 屬 必 需 的 宣 傳 以 及 後 動 與 行 政 安 

排。 

十【
;
q .雙方應在町能範圍內儘速，但不得遲 

於本停戰協定生效後十天，將所有在被收容期間 

死亡的戰俘的姓名、阈籍、綏別曁其他識別資料， 

以及死亡地點與埋葬地點以書面通知對方。 

文件S/2605 

—九五二^四月十五日美利堅合衆國駐 

聯合國常任代表爲依照安全现事會一 

九五〇年七月七日決議案（S/158S)遞 

送聯合國朝鮮統帥部第三十九次報告 

書事致秘書長節畧 

[原件：英文 ]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 ] 

美利堅合衆國駐聯合 P I常任代表茲向秘書長 

致意，並請査閱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安全理事會 

決議案[S/1588]筇六段。該段規定美國應將聯合 

阈統帥部所採行動，擇其重耍者，隨時向安全理 

事會提出報吿書。 

茲根據此項決議案，撿奉一九五二年二月一 

曰 至 十 五 日 聯 合 國 統 帥 部 朝 鮮 戰 第 三 十 九 次 報 

吿書，敬煩分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阈爲荷。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至十五日聯合阈 

統 帥 部 朝 鮮 戰 第 三 十 九 次 報 吿 書 

本人茲提出一九五二年二月一 3至十五曰聯 

合國統帥部朝鮮戰况第三十九次報吿書。聯合國 

統帥部公報第——六一號至第——七五號已將此 

等 戰 ^ 詳 細 載 明 。 

聯合阈統帥部所建議停戰協定草案議程項目 

三目前討論的結果，見附錄的抄本。關於議程此 

一項目的參謀人員會議仍繼績進行。兩方主要意 

見分歧之處在於輪換人員四萬人的數目以及中立 

國視察小組駐紮之口岸的數目。聯合國統帥部認 

爲每方至少應有此類口岸七處，以便將保證停戰 

協定中規定雙方皆不得自朝鮮境外進入增援的作 

戰飛機、裝甲車輛、武器奥彈藥的部伢在货施時"丁 

以有切赏的監督。同時爲使聯合國統帥部之人員 

中服役期滿者可以撤離，輸換人員的數目須定爲 

四萬人。共方之堅持定爲三萬人，適足以證明其 

不肯讓步的態度奥拖延政策。 

聯合國統帥部小組代表圑再度請共方積極努 

力，就聯合國統帥部關於議程項目四所作的建議， 

達 成 協 , 。 但 是 * 方 對 於 聯 合 阈 代 轰 H 籌 擬 雙 方 

倶能接受的協定草案之努力，仍加以批評，表示 

反對，而且用種穉言詞侮蔑此穂努力。最後至二 

月三日，共方始就交換戰俘問題提出一件協定草 

案。不出吾人所料，共方的草案僅就彼方所認爲 

無足輕重的問題，作不重要的讓步。至於較爲重 

要的問題，例如戰俘自願遣返問題，例如對於成 

千成萬的朝鮮士兵一般相信仍被迫編入共方軍隊 

者敖棄其要求的問題，又例如對於聯合國統帥部 

所拘留的平民；&棄其耍求的問題，則 f t方的新建 

謎仍與其原來的主張相似。共方的建議中甚至對 

阈際紅十字會委員會的中立地位，亦不承認。但 

是， J ' ?方雖然不^合作，聯合國統帥部代表僩則 

仍繼續研究及分析兩方意見分歧之處，並於不涉 

及墓本原則之處作若干字句上的調整，經雙方表 

示同意。共方要求將具結釋放的原刖推廣，同樣 

適用於雙方，經我方表示同意。我方亦放棄原來 

建謠中 ^於戰俘交換平民的一條，而代以規定須 

從速造返平民的槪括條文。關於此一問題，我方 

希望能求得一種辦法 ,足以保證雙方對另一方如 

何完成遣返平民的工作可以加以察核。但是，共 

方並未接受聯合阈統帥部所提由中立國訪問的辦 

法，亦未建議其他辦法。 

我方因深知共方堅決反對允許國際紅十字會 

委員會以中立機 ,之地位參加交換戰俘或交換平 

民的工作，因此提議在北朝鮮南朝鮮及中立區設 

置聯合小組，由兩方的本國紅十字會各派等數代 

表組成之。共方最後接受了此一建議。 

, 於 交 換 戰 俘 的 赏 際 步 驟 ， 聯 合 國 統 帥 部 爲 

求交換戰俘工作能及早完成起見，雖然聯合國統 

帥部方面必須移交的戰俘數目較多，但最後接受 

了於六十日內完成戰俘交換工作的時限。 

在本報吿書所述期間結束時，有兩項問題仍 

待解決。一爲兩方對於自願遣返原則的墓本歧見。 

一爲 "遣返 "一詞的意義奥使用，卽聯合國統帥部 

所收容的戰俘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住於北 

緯三十八度以南者，是否適用該詞，應否交予共 

方。本年一月一日，兩方曾建議將關於自戰事開 

始以來在任何時曾予拘留之戰俘的詳盡材料交予 

另一方，此問題亦仍未解決。聯合國統帥部隨時 

可於七十二小時內將此種重要材料交予共方。但 

是共方至目前爲止尙未提出答覆。 

聯 合 國 統 帥 部 代 表 圑 曾 不 斷 採 取 積 極 步 驟 ， 

以求談判之迅速進行。聯合國統帥部首席代表本 




